劳动纠纷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关于上海市**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朱**劳动争议一案，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接受本案当事人朱**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代理人，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代理词如下：

第一部份：关于**公司诉朱**诉讼

  **公司诉讼请求为维持除名，而事实上**公司并没有向朱**发出除名决定。另，**公司诉讼请求中“所谓的不服”，即是对朱**诉讼的抗辩，于第二部份中陈述。

第二部份：关于朱**诉**公司诉讼

1、**公司应支付朱**业务提成13250元。

  关于朱**的业务提成，**公司在仲裁阶段提供了《朱**提成结算》表一份，对于该表格中的合同总金额及搭建费金额朱**是认可的，其余内容均不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此属劳动报酬的争议，故**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理应对提成的计算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公司未进一步提供证据，故**公司应对喷绘写真费、当地费用等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要求在计算提成时所扣除的成本部份金额不应得到支持。

  另，双方的劳动合同第四条第14款对设计提成作了约定：按项目毛利的2%-8%获取相应的提成。何种情况下提成比例为2%，何种情况下提成比例为8%，没有进一步约定，也没有规章制度的相应规定，属约定不明。代理人认为，根据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精神“按照有利于劳动者的原则确认”，故在此应作出有利于劳动者朱**的确认。现朱**只要求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提成比例按“5%”计，理应得到支持，仲裁裁决书简单地根据**公司提供的表格确认，忽略了本案为劳动争议部份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以及公平合理的原则。

2、**公司应为朱**报销车费

  在仲裁阶段，朱**作为申诉人，仲裁请求报销加班车费450元，**公司仅认可其中的315元，仲裁庭是根据**公司的认可而作出了报销车费315元的裁决。现**公司的代理人虽对此有所否认，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朱**该项诉请法院应予以支持。

3、**公司应为朱**办妥招退工手续

  为员工办理招退工手续是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即使员工存有过错，用人单位也有此义务，更何况本案的员工朱**没有过错，是**公司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4、**公司应支付工资4000元

  双方确认，2004年3月1日至4月6日的工资**公司尚未支付，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每月4000元的标准，**公司应向朱**支付工资4800元。**公司要求扣发的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朱**没有经常早退、旷工的行为，**公司所提供的考勤劳卡并非是真实记载，双方均对考勤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考勤卡不具有证明力。其次，朱**不知道员工手册的规定与实行，员工手册对朱**没有约束力。而且即使成立，全部扣发也是违反《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规定的，根据《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方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扣发工资的，也不能超过工资总额的20%。

  综上，代理人认为，**公司诉朱**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朱**诉**公司的诉请应得到支持。
上述意见，请法庭合议时予以采纳。谢谢。

                              北京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庞春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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